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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市 人 民 政 府
济政字〔２０１９〕７０号

济南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济南市鼓励企业创新发展

奖励政策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单位）：

《济南市鼓励企业创新发展奖励政策》已经市委、市政

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望认真组织实施。

济南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８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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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鼓励企业创新发展奖励政策

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突出结果导向，完善

财政政策，稳定投入预期，引导企业创新发展，加快培植财

源，制定本政策。

第二条　企业创新发展奖励，是指市政府在年度终了

后，对我市行政区域内符合特定条件且财政经济贡献综合评

价位居前列的企业进行通报表扬的同时，给予财政扶持资金

奖励。

第三条　纳入综合评价的企业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工商注册地、税收征管关系和统计关系均在我市

行政区域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或区域总部）和健全的财

务制度；

（二）年度主营业务收入１亿元 （含）以上，实现地方

税费贡献３００万元 （含）以上；

（三）未被列入联合惩戒失信对象名单；

（四）符合国家产业发展规划。

第四条　评价年度内注册成立或首次实现纳税的企业，

享受招商引资财政奖补政策期内的企业，房地产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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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县级政府平台，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非企业

组织等，不纳入本政策奖励范围。

第五条　分单元评价企业。

（一）总部型企业集团，是指法人总部 （或地区总部）

在我市，且至少有２个以上子公司在我市行政区域内注册及

纳税，经营范围涉及多个领域的综合性公司或区域型总部。

纳入综合评价的总部型企业集团，其所属子公司不再参与其

他单元评价。

（二）分行业企业，是指未纳入总部型企业集团评价范

围的企业，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划分为制造业，金融

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其

他行业等８个单元。

第六条　评价指标及评价方法。

（一）综合评价全部采用定量指标，由主营业务收入、

地方税费贡献两部分６个子指标组成。其中主营业务收入指

标包括收入总额、比上年增加额及比上年增幅３个子指标；

地方税费贡献指标包括贡献总额、比上年增加额及比上年增

幅３个子指标。

（二）综合评价指标按４５∶５５权重分配，主营业务收入

指标权重为４５％，其中收入总额指标权重为２０％、比上年

增加额指标权重为１０％、比上年增幅指标权重为１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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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税费贡献指标权重为５５％，其中贡献总额指标权重为

２５％、比上年增加额指标权重为１５％、比上年增幅指标权

重为１５％。

（三）综合评价实行百分制，采取功效系数法计算得分，

即某项指标得分＝ ［（指标值－最小值）／ （最大值－最小

值）×３０＋７０］×该项指标权重。

某企业综合评价得分＝Σ某项指标得分。

第七条　奖励企业数量。

总部型企业集团，对在本单元综合评价中位列前１０名

企业给予奖励；制造业，对在本单元综合评价中位列前３０

名企业给予奖励；批发和零售业，对在本单元综合评价中位

列前２０名企业给予奖励；金融业、建筑业、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及其他行业，分别对在各单元综合评价中位列前１０名

企业给予奖励；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分别对在各单元综合评价中位列前５名企

业给予奖励。

第八条　奖项设置及奖励标准。

（一）经营者奖励。按主营业务收入分档奖励企业经营

班子，其中１００亿元 （含）以上的奖励１００万元，５０ （含）

－１００亿元的奖励７０万元，１０ （含）－５０亿元的奖励５０万

元，１０亿元以下的奖励２０万元。奖励资金原则上用于奖励

法人及经营班子，具体用途由企业自行按其内部决策程序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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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其奖励不计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核定的企业工资总额、经营者薪酬总额。

（二）财政经济贡献奖励。对企业缴纳主体税种及附加

（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及城建税、教育费

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形成的地方税费贡献，比上年增幅超

过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的，且实现的地方税费贡献不

低于２０１８年数额的，给予阶梯式奖励，奖励资金分段计算。

其中，企业比上年增幅超过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１０

个百分点以内的，按其对应超出金额的１０％计算；１０ （含）

－２０个百分点的，按其对应超出金额的１５％计算；２０ （含）

－３０个百分点的，按其对应超出金额的２０％计算；３０ （含）

－４０个百分点的，按其对应超出金额的２５％计算；４０ （含）

个百分点以上的，按其对应超出金额的３０％计算。

财政经济贡献奖励金额为各分段计算奖励资金之和。奖

励资金主要用于重大项目、技术研发、人才引进、品牌建

设、补充流动资金等，具体用途由企业按其决策程序自行决

定。

（三）上浮市级财政扶持政策奖补标准。对受本政策表

扬奖励企业，在下一年度享受我市出台并纳入清单管理的财

政扶持政策时，在既有补助标准的基础上按上浮１０％的标

准执行。

第九条　奖励程序。

—５—



（一）综合评价。年度终了３个月内，由市财政局牵头，

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市统计局、市税务局等部门，坚持 “公

开、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

本政策第六条的规定进行评价，形成企业综合评价报告，报

告内容包括参评企业的各项指标、得分、排名及相关情况

等。

（二）社会公示。在市政府门户网站以及济南日报、济

南时报等新闻媒体公示拟表扬奖励企业名单，公示期５天。

（三）提报市政府审议。经公示无异议后，由市财政局

提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四）公布表扬奖励企业。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后，

在市政府门户网站以及济南日报、济南时报等新闻媒体公布

表扬奖励企业名单。

（五）企业申请奖励。受表扬奖励企业，填报 《济南市

鼓励企业创新发展奖励申请表》（见附表），并附中介机构出

具的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经所在区县财政部门核实盖章后，

由区县财政部门集中报市财政部门。

（六）财政拨付奖励资金。市财政部门于年度终了４个

月内，将奖励资金统一拨付受表扬奖励企业。

第十条　创新发展奖励资金由市与区县按现行财政体制

分担，并分别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区县分担资金通过财政体

制上解市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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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各级财政及行业主管部门根据 《中共济南市

委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济发 〔２０１９〕９号）对创新发展奖励资金跟踪问效。

第十二条　对任何形式的弄虚作假、骗取财政资金的违

法行为，按照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依

法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三条　本政策出台后，各区县不应再出台与之相似

的奖励政策。本政策与市、区县现行的相似政策不重复享

受，由受表扬奖励企业择其一申请。本政策如遇国家政策调

整，以国家政策为准。

本政策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执行期限为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度。

—７—



 

— 8 — 

附表 
 

济南市鼓励企业创新发展奖励申请表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开户银行账号  

申请奖项 经营者奖励 万元 财政经济贡献奖励         万元

20   年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20   年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企业情况   

20   年 

地方税费贡献 
万元

20   年 

地方税费贡献 
万元

企业签章 

 

 

 

 

法人代表章               企业公章             企业财务章 

 

 

 

                                            年 月 日  

 

 

财政审核 

 

 

区县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市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监

委，济南警备区，市法院，市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８日印发


